
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7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28樓都委會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委員純敬                      紀錄彙整：吳欣怡 

出席委員：詳如會議資料。 

出席單位：詳如會議資料。 

壹、報告事項： 

主辦單位工作報告：  

  決議：洽悉。  

貳、審議案：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一、 變更新店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案。 

二、 變更十分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三、 變更十分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計拆離)

案。 

四、 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新莊地區學校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五、 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下員坑東側旅館區)(調整計畫範圍、修訂

土地使用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 

六、 擬定板橋都市計畫(埔墘段12地號等4筆土地)細部計畫案。 

七、 變更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板橋浮洲榮工廠周邊地區都市更

新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 



 

 

 

 

 

 

 

 

 

 

 

參、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八、 變更三重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九、 變更汐止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十、 變更新莊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十一、 變更淡水(竹圍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點)案。 

十二、 變更樹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十三、 變更中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十四、 變更板橋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五點)案。 

十五、 變更永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十六、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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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變更樹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四點)案 

辦理 

機關 
新北市政府 

類別 審議案 案號 第十二案 

說明 

壹、 擬定機關：新北市政府 

貳、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2款 

參、 計畫緣起： 

現行新北市都市計畫共通性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提及(略以)：「...

依指定現有巷道建築者及面臨計畫道路寬度未達 8公尺者，其住宅區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商業區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 」，有關前

開容積折減條文但書訂定之緣由，經查係民國 86 年改制前的臺北縣

政府為全面實施容積管制引導都市均衡發展，當時針對三重等 17 處

都市計畫區訂定共通性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其中該容積折減規定係於

臺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程序中，考量未實施容積率前，面臨道路

寬度 4 公尺地區原可興建 4 樓，住宅區容積率為 240%，商業區為

320%，惟容積率實施後反而更高，似有不妥，故針對面臨未達 8公尺

計畫道路容積率予以折減，並鼓勵建築基地出入道路狹小地區採整體

開發，藉由容積獎勵提高容積方式辦理。 

經盤點有關新北市現行針對容積率有折減規定之都市計畫區共

計 11 處，主要集中於溪南溪北核心發展地區，包括板橋、板橋車站

特定專用區、新莊、三重、中和、永和、新店、樹林、樹林(含山佳)、

淡水(竹圍地區)、汐止等 11 個都市計畫區，其中住宅區有容積率折

減規定計有 9處、商業區有容積率折減規定計有 9處。 

承上，有關改制前臺北縣政府於 86 年全面實施容積管制，並訂

定面臨狹小道路容積折減規定，前開規定迄今已接近 30 年，然許多

大街廓內建築物係於容積率管制前興建，現均已面臨改建之必要，考

量 103 年 5 月 1日公告實施「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其土管

獎勵上限已調整為 20%，且原都市計畫訂定之獎勵項目，包括停車獎

勵、住宅區開放空間及捐贈公保地等獎勵現行均已刪除，爰有關鼓勵

透過整體開發並藉由容積獎勵提高容積，就目前執行上似有難處。再

者，當時針對臨接未達 8公尺計畫道路住宅區之容積率齊頭式折減為

200%，亦造成現行更新推動不易。 

因此，為加速推動及協助大街廓住宅區內都更改建之可行，並鼓

勵土地所有權人積極整合，爰本案在不違反 86 年共通性土管訂定該

但書原意下，並兼顧地區防災、交通容受力及推動都更可行性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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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議後續容積折減得有條件提高住宅區容積率，以擴大都更三箭

實質效益。 

肆、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北接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區，西南臨樹林(山佳

地區)都市計畫區(詳圖 1)。另樹林防洪三期整體開發區、開發許可個案

之變更案，及配合捷運建設變更案悉依其細部計畫內之土地使用管制要

點管制，其餘地區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伍、 變更內容及理由： 

一、變更考量 

本次檢討考量在兼顧地區防災、交通容受力及推動都更可行性

等面向，建議後續容積折減得有條件提高住宅區容積率，修正方向

說明如下： 

(一)臨路及規模條件 

考量目前新北市住宅區指定建築線需達 6公尺前提下，爰

鄰接路未達 8公尺道路下配合新增一個級距，即基地面臨 6公

尺以上未達 8公尺之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且採都市更新開發

者，其住宅區容積率得從 200%酌予調整提高。 

(二)基準容積調整幅度 

符合上述條件者，其住宅區容積率得從 200%酌予調整提

高為 240%，前開容積提升仍不違反 86 年容積折減訂定之原

意，即實施容積率管制後容積不大於管制前容積。 

(三)防災及交通容受力 

透過指定採都市更新開發方式，未來基地需須符合「新北

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六點臨路指定退縮及開發規模之

規定，除讓基地開發需達一定合理規模，也讓臨路條件得以透

過基地退縮達 8公尺以上，兼顧地區防災需求及交通容受力。 

(四)環境品質之提昇 

後續透過都市更新審議機制指定留設相關退縮及開放空

間，使街廓內部逐步更新改建同時，進而串連相關退縮及開放

空間，以供營造友善人行空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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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本計畫變更內容主要為修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原第四

點有條件放寬臨 6公尺以上未達 8公尺之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且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其住宅區容積率得從

200%酌予提高為 240%(詳表 1)。 

陸、 辦理經過： 

本案於 112 年 6月 17 日邀集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新北市都市

更新委員、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新北

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及市府相關單位，召開專家學者研商諮詢

會議，與會代表原則均支持進行有條件之檢討，並於 112 年 7 月 21

日提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4 次會議報告在案。 

嗣後自 112 年 10 月 3 日起辦理都市計畫公開展覽 30 日(112 年

10 月 3、4、5 日公開刊登於聯合報)，另因樹林都市計畫範圍涉及本

市樹林區、板橋區及新莊區等 3行政轄區，故於 112 年 10 月 23 日假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3樓禮堂、112 年 10 月 24 日假新北市新莊區公所

5樓會議室、112 年 10 月 25 日假本府城鄉發展局 1102 會議室舉辦公

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迄今無收到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柒、 以上符合法定程序內容，提請大會審議。 

決 

議 

一、依本次提會及簡報內容通過。 

二、有關計畫書內容、面積、圖表，授權作業單位再行檢核，若有誤植

部分一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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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建築基地屬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開發許可或依相關審議規範採捐地(代金)開發方式之細部計畫及配合捷

運建設變更之計畫範圍內，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悉依該細部計畫之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要點。 

圖 1 樹林都市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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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樹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原條文 公開展覽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

委會

決議 

四、各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

及容積率規定除依施

行細則第 17 條、第 36

條、第 39 條規定辦理

外，其餘不得大於下表

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住 
宅 
區 

第一種 
住宅區 

依施行
細則規
定辦理 

260％ 

第二種 
住宅區 

250％ 

第三種 
住宅區 

120％ 

商業區 380％ 
商 業 區
【(094/02/26)
變更樹林都市
計畫(機一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
案】【詳見附圖
一】 

60％ 380％ 

工 
業 
區 

乙種工業
區 依施行

細則規
定辦理 

210％ 
特種工業

區 
宗教專用區 50％ 160％ 
自來水事業專

用區 
20％ 30％ 

(一)第三種住宅區緊臨既

成巷道建物部分未來

改建時應自道路中心

退縮 4公尺建築，並得

計入法定空地。將來並

以都市更新方式獎勵

再開發。 

(二)商業區(094/02/26)變

更樹林都市計畫(機一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將來申請建築時，以整

體開發興闢，並應配置

變更後商業區 10％以

上之公共設施供公眾

四、各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

及容積率規定除依施

行細則第 17 條、第 36

條、第 39 條規定辦理

外，其餘不得大於下表

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住 
宅 
區 

第一種 
住宅區 

依施行
細則規
定辦理 

260％ 

第二種 
住宅區 

250％ 

第三種 
住宅區 

120％ 

商業區 380％ 
商 業 區
【(094/02/26)
變更樹林都市
計畫(機一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
案】【詳見附圖
一】 

60％ 380％ 

工 
業 
區 

乙種工業
區 依施行

細則規
定辦理 

210％ 
特種工業

區 
宗教專用區 50％ 160％ 
自來水事業專

用區 
20％ 30％ 

(一)第三種住宅區緊臨既

成巷道建物部分未來

改建時應自道路中心

退縮 4公尺建築，並得

計入法定空地。將來並

以都市更新方式獎勵

再開發。 

(二)商業區(094/02/26)變

更樹林都市計畫(機一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將來申請建築時，以整

體開發興闢，並應配置

變更後商業區 10％以

上之公共設施供公眾

1.為加速推動

及 協助 大

街 廓住 宅

區 內都 市

更 新改 建

可行，並鼓

勵 土地 所

有 權人 積

極整合，爰

在 不違 反

86 年改制

前 臺北 縣

政 府共 通

性 土管 要

點 容積 折

減 但書 訂

定 原 意

下，有條件

得 以酌 予

提 高住 宅

區容積率。 

2.考量目前新

北 市依 現

有 巷道 指

定建築，其

基 地需 退

讓達6公尺

指 定邊 界

線 為建 築

線，爰新增

基 地倘 採

都 市更 新

開發者，且

基地面臨 6

公 尺以 上

依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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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公開展覽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

委會

決議 

使用，將來開發時劃設

之公共設施及其他開

放空間宜配合鄰近都

市更新地區內公共設

施計畫、都市設計或景

觀計劃妥予規劃設

計，以串連本地區之綠

帶系統【詳見附圖一】。 

(三)依指定現有巷道建築

者及面臨計畫道路寬

度未達 8公尺者，其第

一種及第二種住宅區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商業區容積率不得

大於 320％；但依指定

現有巷道建築者，該現

有巷道可連通 8 公尺

以上已開闢計畫道路

者，且該段現有巷道通

行無虞並具公用地役

權之寬度達 8 公尺以

上者，得不受此限【詳

見附圖二】。 

使用，將來開發時劃設

之公共設施及其他開

放空間宜配合鄰近都

市更新地區內公共設

施計畫、都市設計或景

觀計劃妥予規劃設

計，以串連本地區之綠

帶系統【詳見附圖一】。 

(三)依指定現有巷道建築

者及面臨計畫道路寬

度未達 8公尺者，其住

宅區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商業區容積率

不得大於 320％；但依

指定現有巷道建築

者，該現有巷道可連通

8公尺以上已開闢計畫

道路者，且該段現有巷

道通行無虞並具公用

地役權之寬度達 8 公

尺以上者，得不受此

限。【詳見附圖二】 

(四)前款住宅區依都市更

新條例法令實施都市

更新事業且臨路條件

符合下列之一規定

者，其容積率得調整為

240%： 

1.面臨計畫道路為 6

公尺以上未達 8 公

尺者。 

2.面臨指定現有巷道6

公尺以上未達 8 公

尺者，該現有巷道可

連通 8 公尺以上已

開闢計畫道路，且該

未達8公尺

之 計畫 道

路 或現 有

巷道，其住

宅 區容 積

率 得 從

200% 酌 予

調 整 為

240%。 

3.透過指定採

都市更新開

發 方 式 辦

理，除讓基地

開發需達一

定 合 理 規

模，同時也透

過都市更新

審議機制指

定留設相關

退縮及開放

空間，使街廓

內部逐步更

新 改 建 同

時，進而串連

相關退縮及

開放空間，以

兼顧地區防

災、交通容受

力及推動都

更可行性等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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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公開展覽條文 變更理由 

市都

委會

決議 

段現有巷道通行無

虞並具公用地役權

之寬度達 6 公尺以

上。 

註：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都市計畫為準。 

 
 

 


